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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特教總務處 事務組標準作業流程 
2021.07 

項目名稱 校園場地提供使用 注意事項 

1.申請單位活動內容之合適性。

2.借用場地復原之完整性。

相關法令 

國立臺南特殊教育學校校園場地提

供使用管理要點。 

作業流程 

1.借用單位填寫申請表。

2.簽會相關單位。

3.依校長裁示執行。

4.借用單位於使用前依本校校園場地

提供使用管理之收費標準繳費。

簽會相關單位 

至出納組繳交場地費 

校長裁示 

借用單位填寫 

申請表 

通知使用單位核准情形 

可 

場地借用 

確認場地復原 




